德旺社区财务管理制度

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社区财务管理，明确财务报销制度，透明财务管理，结合社区实际和相关法规和条例的原则，制定本社区财务管理制度:

一、社区资金管理

1、社区资金由财务管理人员统一保管。

2、社区资金主要用于缴纳、报销社区办公经费及临时性的必要开支，已使用的现金应及时报销并将现金回流。

3、社区资金严禁白条出借，因公或特殊原因需借支资金的，须在借款单上注明用途和借款人，并由社区主任审批后方能借出。

4、社区应指派专人定期和不定期清点社区资金，核对资金余额，防止资金丢失和挪用现象。

二、财务收支管理

1、所有收入都需开票入帐，收费人员必须及时收取各种应收款项。

2、验收人员应严格查验报销单据和实物，各项开支必须由经办人签名并注明用途后由验收审验、主任审批、才能予以报销。

3、大额经费的使用需提前向街道办申请审批同意后方可购买，小额支出需经社区两委讨论通过后才能购买。

4、每月10日、25日两天为固定报销时间，财务管理人员必须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，努力做到日清月结。

三、财务公开内容

1、社区财务年度预算和决算情况。

2、各项专项经费收支情况。

3、重大项目建设预算和决算情况。

4、社区日常办公费用开支情况。

5、社区自有产业收支情况。

6、社区干部工资报酬情况。

7、其他需公开的财务事项。

四、公开方式

1、每年召开一次社区居民(代表)大会，报告财务预决算

情况。

2、每半年召开一次社区居民(代表)大会，审议社区重要

决策。

3、每个月在社区居务公开栏公布一次社区财务情况，专项工作及时公布。

五、资产管理

1、凡社区购置的固定资产都应登记造册。

2、不按规定，造成本单位财产人为损毁或丢失，应由责任人自负。

3、工作人员调离岗位或调出单位，原使用的有关公物用品，应办理移交手续，方能办理有关调动手续。

本制度未尽事项，按上级有关财务制度执行。

